告 知 书
本人自愿参加湖南科技大学同等学力申硕班学习，并严格遵守学校规定。
一、培养事项
1.培养过程：共分二个阶段，即第一阶段为课程学习和第二阶段为论文撰写答辩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课程学习最长为6年，论文撰写答辩最长为2年。全培养过程不超过8年，逾期不再受理学位申请。
2.国家统考：统考时间为每年5月，学员需在3月登录平台完成报名缴费。统考科目满分100分，60分合格。6年内未通过全部统考，学位申请失效。
3.学位申请：通过全部国家统考科目和学校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后，一个月内各学校缴纳第二阶段费用并撰写论文，论文严格按全日制在校学生标准执行；1年内完成论文撰写、查重及外审，提交论文后半年内答辩。未通过者可半年内再申请一次。2年内未通过学位论文答辩，学位申请失效。
二、收费事项
1.费用标准：第一阶段（课程学习）经管类2.4万元/人，其他专业2.2万元/人；第二阶段（学位申请）1.2万元/人。
2.缴纳方式：通过我校财务处公众号或对公账户缴纳学费。
（学校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代收代缴任何费用）
3.退费规定：因个人原因中止或申请失效，已缴费用不退。
三、其它说明
1.诚信保证：学员材料信息须真实准确，否则承担取消资格、退学等后果。
2.辅导自愿：学校提供的国家统考辅导自愿参与，学校不提供“保过”“真题”“内部渠道”等虚假承诺。
3.学术规范：学员严禁抄袭剽窃，一经发现取消答辩资格。
4.主动联系：学员须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展，主动与各教学院保持联系，定期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，因信息不畅等原因造成一切培养环节事故由学员本人负责。
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同等效力。
本人已知晓并理解上述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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